
○○股份有限公司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不服本會處分書，提起訴願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

發文字號：行政院 90.03.15. 臺九十訴字第010497號訴願決定書

發文日期：民國90年3月15日

訴　願　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訴願代理人：○○○

　　　　　　○○○

　　　　　　○○○

　　訴願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不服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八九）公

處字第一０六號處分，提起訴願，本院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本件原處分機關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以訴願人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稱○○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公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稱○○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公司）為有

線電視頻道節目代理及製作商，彼此間具水平競爭關係，於八十九年一月

六日合意就渠等所代理全部頻道節目以每一收視戶每月新臺幣（下同）二

百二十元之價格，授權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

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行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稱○○公司）公開播送，供一般家庭收視戶觀賞，已生限制個別業者

對外獨立銷售其頻道節目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效果，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

法第十四條前段之規定，乃依同法第四十一條前段規定，於八十九年六月

二十七日以（八九）公處字第一０六號處分書，命訴願人及○○、○○、

○○、○○公司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聯合行為，並處

訴願人罰鍰八百萬元。訴願人不服，以其代理銷售之頻道多係日本節目，

與其他四家頻道公司不同，不具可替代性，自無水平競爭關係；又其為協

商八十九年度頻道授權事宜，於八十八年度即積極與○○、○○及○○

公司三家系統業者接洽，有相關函文影本可稽，惟系統業者對其提出報價

未置可否，根本無與其交易之意願，亦已見於當時報紙報導，其因礙於頻

道節目受著作權保護，乃於八十九年一月一日因續約不成對三家系統業者

予以斷訊，後因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之介入及壓力下，才與三家系統業者

達成交易，絕無原處分所稱聯合其他四家頻道業者強迫系統業者購買其全

部頻道情事，且其對○○公司與系統業者之授權價格並不知情，經比對其

與○○公司對各系統業者之授權金額，有一半以上之授權價格均不相同，

原處分機關僅以其與○○公司對○○、○○及○○公司等系統業者之授權

金額相同，即推論所謂銷售價格與○○○君所指拆帳協議相符，並無任何

依據；另其從未委託○○○君與系統業者洽談頻道授權事宜，○君實係輾

轉受系統業者之委託代為與頻道業者協商之人，即使其曾委託○君洽談客

戶數，惟同頻道單買價格尚未確定，則授權總價之數額仍不確定，至多數

頻道授權契約均係每年一月一日換約，故頻道業者因原授權期滿，又未與



系統業者簽訂新約，而同時於一月一日斷訊，原處分機關不應遽認其與其

他四家頻道業者有聯合行為之意思聯絡云云，提起訴願。

　　　　理　　由

　　按「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為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前段所規

定。所稱聯合行為，依同法第七條規定，謂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

之合意，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數量

、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

而言。次按「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得限期命其停止

、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

元以下罰鍰。」為同法第四十一條前段所明定。又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二條規定：「本法第七條之聯合行為，以事業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聯合

，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限。本法第七條之

其他方式之合意，指契約、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

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本件原處分機關以訴願人及○○、○○、○

○、○○公司於八十八年十二月間委由○○○君（○○公司總經理）與○

○公司總經理○○○君洽談有關○○、○○行及○○公司之簽約收視戶數

，作為頻道節目授權總價之依據，嗣於八十九年一月六日雙方合意就頻道

節目業者所代理全部頻道節目以每一收視戶每月，二百二十元之價格，授

權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公開播送，供一般家庭收視戶觀賞，並合意以○○○

君洽談之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收視戶數作為計價基礎，而訴願人於八十八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予系統業者之全部頻道購買優惠報價為○○公司二百七十

萬元，○○公司四百八十萬元，○○行公司二百四十萬元，均明顯高於最

終之交易價格，可認其係以較高之價格對三家系統業者報價，致系統業者

勢須採取接受○○○君所提購買五家頻道業者全部頻道之結果，上開行為

已生限制個別業者對外獨立銷售其頻道節目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效果，減

損頻道節目業者間之競爭，且訴願人及○○、○○、○○、○○公司之頻

道節目占有線電視播送系統可利用頻道數之七成，渠等全部頻道節目一旦

交易完成，將排擠其他未參與聯合銷售之頻道節目業者之生存空間及議價

能力，進而影響有線電視相關市場之正常供需，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十四條之規定，乃依同法第四十一條首段規定，命訴願人及○○、○○、

○○、○○公司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聯合行為，並衡

酌訴願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預期之不當利益、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

期間、經營狀況、市場地位及配合該會調查等情，處訴願人罰鍰八百萬元

，揆諸首揭說明，並無不當。又訴願人與其他四家頻道業者係以製作或代

理銷售節目為主要業務，而其銷售之頻道有○○臺、○○臺、○○、○○

臺、○○、○○頻道、○○、○○、○○等，雖與其他四家頻道業者所提

供節目未盡一致，惟皆以提供收視戶資訊、娛樂等功能觀之，仍具有替代

可能，顯處於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競爭者關係，得為聯合行為之主體；又

據○○公司總經理○○○君八十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及三月三十日於原處分

機關所作筆錄表示，○○公司總經理○○○君於八十八年十二月中旬確向

其表示要幫○○、訴願人、○○、○○、○○等公司洽談客戶數，每戶二

百二十元為頻道商協調後之實際全套售價等情，惟因協商期間雙方就簽約

收視戶數未形成共識，及系統業者擬採取單買頻道但不滿頻道單價等因素



，雙方遲至八十八年底仍未達成購買協議，嗣後遂發生八十九年一月一日

起○○等三家系統業者遭斷訊事件，而於協商期間，因系統業者欲單購頻

道節目，頻道業者包括訴願人確曾向系統業者報價，惟渠等依銷售辦法之

報價，遠較協商價格為高（以訴願人為例，據其提供八十八年度及八十九

年度頻道銷售資料觀之，其對各系統業者之戶數折扣，幾乎未依其○○道

銷售辦法所訂標準給予折扣，致該等戶數折扣辦法形同虛設：另依各頻道

業者銷售辦法，倘購買各頻道商之全部頻道並適用最優惠之規模折扣、廣

告等回饋措施，其價格分別為訴願人七十八．五元，○○公司八三．七元

，○○公司八九．六元、○○公司五十七元，○○公司一九．八七元，合

計價格其三二一．０二元，遂高於由○○○君所代表洽談完成之二百二十

元），若系統業者購買五大頻道商全部頻道，即可有套裝價格優惠，自無

系統業者會選擇單獨購買頻道，訴願人等自有藉提高報價，迫使系統業者

接受渠等共同銷售之合意，訴願人雖稱最終交易價格為其與系統業者溝通

及主管機關介入結果，惟以其對○○及○○行公司之授權費用為例，其於

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對該二家公司之全買優惠報價共為七百二十萬元

，惟經訴願人及其他四家頻道商透過○○○君與系統業者洽商後，訴願人

對該二家公司之實際授權價格降為四百七十五萬元，前後價格差異之鉅，

尚難僅以一般商業協商論之：至訴願人所提之系統業者八十九年度頻道規

劃參考表，作為系統業者無意與其續約之證明，惟據○○等三家公司代表

八十九年一月十三日於原處分機關所作筆錄表示，以系統業者係被動接獲

該傳真，實際上亦未依照該參考表規劃頻道，否則不會有遭斷訊情形等情

，且該參考表末亦註記「到目前為止○○、○○、○○（三合一）和○○

、○○（三加二）仍採取聯賣搭售之壟斷行為」等語，益可證明前述系統

、頻道業者交易實況。而主管機關之所以介入頻道商與系統業者之協商過

程，實因八十九年元旦○○等系統業者與訴願人等頻道業者議約不成，肇

致南臺灣收視戶大規模斷訊事件，影響收視戶權益甚鉅，相關主管機關為

保障收視戶權益，遂要求系統與頻道業者儘速完成交易，惟並非要求訴願

人與其他四家頻道商為聯合行為，況頻道商與系統業者須達成合意後，才

會對系統業者發出授權書，訴願人等五家頻道商對系統業者八十九年度頻

道授權日期為八十九年一月六日，即表示頻道業者與系統業者形成合意之

日為同一日，非如訴願人所稱係主管機關介入之結果。參以訴願人八十九

年八月十七日訴願書第四頁已載明其於八十八年十二月底，委由○○○君

代表其與系統業者洽談收視戶數等情，及前述○○公司總經理○○○君八

十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及三月三十日於原處分機關所作筆錄，另○○○君八

十九年二月三日於原處分機關陳述其與○○公司總經理○○○君溝通後，

即將談定之客戶數告知訴願人及○○、○○、○○等頻道商，其所談定之

客戶數，亦為各頻道商所接受等語，可認訴願人及其他四家頻道商有將頻

道銷售事宜委由○○公司總經理○○○君與系統代表業者協商情事。訴願

人雖忽稱其從未委託○君與系統業者洽談頻道授權事宜，忽稱即便其曾委

託○君洽談戶數，因頻道購買單價並不確定，則授權總價之數額仍不確定

云云，以縱頻道授權費用係由訴願人自行與系統業者洽談，惟頻道業者與

系統業者交易之頻道授權總價，係各頻道購買單價及簽約收視戶數相乘所

得之總數，故無論頻道購買單價或簽約收視戶數之洽談，對頻道授權總價



之數額均會造成影響。訴願人與其他四家頻道商既係以○○○君與系統業

者所洽定簽約收視戶數為計價基準，議定五大頻道業者全部頻道價格為每

一收視戶二百二十元，亦為○○○君及○○○君所不爭，是○君與系統業

者所洽定之簽約收視戶數為訴願人等頻道業者所接受時，訴願人與其他四

家頻道商八十九年度頻道授權總價實已確定。又觀諸○○公司、○○公司

及○○公司等系統業者均表示一開始不瞭解各頻道商欲收取之頻道授權費

用為若干，需待頻道業者寄發授權契約書才得知授權資格，且嗣後訴願人

等頻道業者再向系統業者領取票據，亦未就授權價格另行討論可知，訴願

人所稱頻道授權費用係由其自行與系統業者洽談，並未單獨或共同委託○

○○君一節，顯屬卸詞。而由購買五家頻道商全部頻道銷售價格均為每一

收視戶二百二十元，對系統業者之授權起始日期均為八十九年一月六日，

及共同對○○等三家系統公司斷訊之行為觀之，自可認訴願人等五家頻道

商彼此間有聯合行為之合意，且此等行為已導致系統業者空餘頻道大幅縮

減，進而排擠其他頻道生存空間，並使未參與聯合行為之其他頻道銷售業

者所能爭取之購片預算下降，競爭者之合理利益將因而受損，便經本院公

平交易委員會（八九）公法字第０三０五四號、（八九）公法字第０三九

七八號、（九十）公法字第００一六三號及（九十）公法字第００四四八

號訴願答辯書辯明在卷，所訴核不足採。原處分應予以維持。又本案事證

已臻明確。所請言詞辯論一節，核無必要，併予指駁。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決定如

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自強

　　　　　　　　　　　　　　　　　　　　　　　　　　委員　王俊夫

　　　　　　　　　　　　　　　　　　　　　　　　　　委員　郭介恆

　　　　　　　　　　　　　　　　　　　　　　　　　　委員　劉代洋

　　　　　　　　　　　　　　　　　　　　　　　　　　委員　李復甸

　　　　　　　　　　　　　　　　　　　　　　　　　　委員　董保城

　　　　　　　　　　　　　　　　　　　　　　　　　　委員　蔡墩銘

　　　　　　　　　　　　　　　　　　　　　　　　　　委員　蔡茂寅

　　　　　　　　　　　　　　　　　　　　　　　　　　委員　周志宏

　　　　　　　　　　　　　　　　　　　　　　　　　　委員　林輝煌

中華民國九十年三月十五日

　　　　　　　　　　　　　　　　　　　　　　　　　　院長　張俊雄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提起行政訴訟。


